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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食藥署已責請地方政府衛生局執行「115 年市售蔬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計畫」，於供餐場

所、茶飲店、烘焙業等販售加工草莓製品之場域加倍抽驗其草莓原料之農藥殘留情形。查過往

前揭計畫於該等場域每年約抽驗 10 件，115 年規劃抽驗件數達 20 件以上，並持續依監測結果

滾動調整。復就日本草莓至 115 年 5 月 31 日止，仍採監視查驗，檢驗農藥殘留。 
2、現行草莓核准登記農藥惟未列於《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為「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
BPD1」、「蓋棘木黴菌 ICC080/0123」及「苦參鹼」等 3項農藥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下稱

防檢署)已於 115 年 3 月 27 日函請衛福部補列「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BPD1」、「蓋姆斯木黴菌

ICC080、棘孢木黴菌 ICC012(蓋棘木黴菌 ICC080/0123 有效成分之一)」於得免訂定容許量之農

藥一覽表。有關苦參鹼部分，防檢署就衛福部諮議會委員提出疑義，尚在研議待回復中。衛福

部將續依程序提送諮議會委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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